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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明
抗
建
前
途
 

請
讀
自
由
世
界
 

執
筆
者
：
捷
克
總
統
貝
奈
斯
。美 

總
統
華
倫
斯
。羅
斯
福
總
統
夫
人
。
國 

務
卿M
爾
。內
務
部
長
伊
克
斯
。上
院

外
交
委
員
曾
主
席
康
納
萊
。 

部
長
宋
子
文
。
前
外
交
部
長

交

魏
道
明
大
使
•
李
石
曾
先
生
。
胡
適
博
 

r

。
林
語
堂
博
士
。
吳
秀
峯
博
士
•
李
 

.平
之
先
生
。
英
國
勞
工
大
臣
畢
溫
。
殖
 

民
地
大
臣
艾
特
里
。
西
班
牙
前
共
和
政
 

府
外
交
部
長
批
懷
玉
等
。

自
由
世
界
是
美
洲
空
前
華
交
權
威
月
刊

函

溫
哥
華
代
理
處
••
樂
觀
 

鞋
册
零
售
美
金

頂
訂
毎
年
連
郵
費
美
金
 

网
力
兩
年
連
郵
費
美
金

三
毛
 

三
元
 

伍
元

價目
.
社
現
有
新
到
之
美
國
裸
体
園
雑
誌
。
凡
購
買
女
体
美
影
 

一
者
。
贈
送
此
雜
誌
 
一 
部

。
內
有
男
女
裸
照
甚
多
。
存
貨
 

一
限
。
購
請
從
速
。

一態
畢
露
。
姿
勢
各
自
不
同
。
萬
種
銷
魂
。
爲
研
究
女
子
自
 

(
裸
體
美
者
之
珍
藏
。
背
景
完
全
爲
山
水
草
木
■
綠
草
如
茵
 

美
人
如
玉
。
相
映
成
趣
。
景
色
無
異
桃
源
仙
洞
。

息

族

桂

 
毎 
集 
四 
元 

录
旦
尿
算
附
贈
裸
體
園
雜
誌
一
本
 

一
大
無
畏
之
裸
体
攝
影
 

富
麗
堂
皇
宝
內
藝
術
玉
照
七
十
餘
幅

女

 

體

跌
打
臬
水
每
樽
壹
元
二
毛
五 
萬
應
濕
毒
膏
每
盒
壹
元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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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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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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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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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3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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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堂
專
辦
祖
國
正
地
道
巢
材
各
正
字
號*
丹 

容
月
池
醫
生
厲
內 
丸
散
花
粧
香
品
發
客
特
般
置
電
偈
研
集
接■
 

丸
散
快
捷
妥
當
諸
君
光
顧
無
任
歡
迎

茲
將
自
製
各
膏
丹
丸
散
列
下
 

動
拔
毒
膏
每
盒
一 
元
五
毛 
春
葺
三
鞭
補
腎
丸
每»
壹
元
二S
丁

著

名

每

集

共

十

二

大

口

(
。
每
只
七
寸
 

0
他
華
舞
女
探
影
玉
昭
八
夾
五
寸
。
均
用
光
滑
相
紙
晒
成
 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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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選
美
集
及
女
体
美
影
集
貨
到
後
二
日
內
退
囘
 
如
無
損
壞
原
餵
奉
遍
惟
不
能
相
調
換

予
敵
人
以
殺
人
利
器
 

之
機
會

須
要
緊
記
！
我
們
的
 

敵
人
處
處
皆
是
愼
之
 

愼
之

9
蒸
酒
有
限
公
司
謹
啓

e-̂
.̂

天
倘
買
護
克
幼
嫩
烟
絲
■ 

是
買
得
烟
絲
。
能
捲
成
烟
 

仔

。
爲
力
所
愛
吸
者
。
換
 

丑
：
之

。
是
得
到
較
髙
代
價

"
戒
喋
喋
淸
也

1
秘
密
事
情

以

倘
爾
得
悉
重
要
消
息
 

倘
爾
知
道
輪
船
飛
機
 

軍
民
或
貨
物
一
 
上
來
往 

切
勿
傳
洩
於
人

屮
事
情
一
經
傳
說
 

(
洩
漏
機
關
無
異

嚙
證
畫
 
有
趣
 

小
品
 
科
學
新
知

本
醫
生
懸
蜜
清
他
：
廿
有
餘
載
：
醫
治
各
症
：
無
不
奏
效
：
久
一̂

 

梓
里
嘉
許••
但
對
于
治
染
毒
一 
道
：
傷
見
世
人
常
懐
食
刼*
之■
/
 

■•
初
則
以
爲
全
愈
・•
不
料
毒
墜
于
筋
骨
・
・
久
則
血
氣
衰
弱
而
復
登I

宀 

有
因
而
起
爛
頤
爛
額•
・
有
因
而
起
雙
眼
失
明
：
有
因
而
身
趨
里
行
心 

蟻
咬
・
・
痕
癢
不
止
、・
有
因
而
起
遠
年
爛
脚■
・
有
因
而
起
癱
症
：
省

2  

因
而
起
殘
疾
成
爲
不
治
之
症
：
此
等
惡
疾
，・
令
人
寒
心
，•
是
以
本 

&».

醫
生

染
毒
之
症
極
大
危
險
・
・
特
悉
心
研
究
務
求

-M 全
之
策:
启 

之
經
驗
・
・
精
益
求
精 
特
選
正
地
道
貴
重
之
菓
品
配
製£ 

掃
除
其
悪
毒
：
永
無
後
患
之
理
：
此
藥
其
性
和
平
：
不 
( 

如
染
有
惡
毒
者
：
不
妨
試
之
・
眞
有
起
死
囘
生
之
功
也
， 

- 
疳
疔
痔
漏 
小
便
剌
痛 
遠
年
爛
脚 
節
骨
疼
痛 

= 
皮
膚
濕
毒 
週
身
痕
癢 
紅
雲
血
癬 
諸
般
百
毒 

毒
卽
瀉■•
逢
滯
即
消
，・
掃
除
臓
腑
一 
切
熟
毒
積
滯
等
物

而
成
•
・
喘 

寒
不
煥
・・ 

協
治
 

剣
菓
片
逢
一

・
・
又
無
墜
毒
絕
嗣
之
弊
。，更
無
痛
苦
之
虞
。・
雖
勞
働
界
服
之
：
亦 

無
礙
于
工
作•
・
藥
片
服
後
：
卄
四
小
時
之
久
：
卽
將
毒
菌
掃
除
： 

由
大
小
便
而
去
：
恢
復
健
康
・
・
輕
症
壹
椎
・•
重
症
二
椁
・■
可
收
全 
一 

功
・
，永
無
復
發
後
患
・
・
且
服
法
非
常
簡
便
・
・
祗
用
淸
茶
或
滚
水
吞.

竹
笋
熱
毒
等
物
，・
略
爲
戒
口
・
・
免
至
痛
苦
增 

全
愈
・
・
而
藥
力
更
見
奇
功
：■
如
蒙
光
顧
：

下. 
加.O

.D

•
不
受
：
希
爲
見
諒
：
名
埠
梓
友
：
如
有
購
橐
求
醫
者
・#

西
字
買
赤
紙
付
來
：
定
然
按
症
施
菓
：
従 

春
焉
：

鱗
触
悔 
每
樽
定
價
銀
三
元

將
病
原
註
明
・. 

速
付
上
・•
以
魔

幫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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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®
:

部
爲
懇
親
事
之
通
昔

6̂18V.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全
加
洪
門
第
十
一
屆
懇
親
大
會
地
点
。
本
經
第
十
居
大
會
擇
 

定
在
錦
碌
埠
員
公
堂
。
嗣
因
得
各
方
之
同
意
"
乃
將
大
會
地
点
移
往
都
朗
杜
致
 

公
總
分
堂
。
現
該
堂
已
成
立
大
會
籌
辦
處
及
定
十
月
三
B
爲
開
會
之
期
。
特
此
 

先
行
公
佈
俾
各
區
預
選
代
表
出
席
。
所
有
洪
門
昆
仲
呈
交
大
會
討
論
之
提
案
。 

須
於
九
月
十
二
日
以
前
寄
來
本
總
部
觉
齊
。
切
勿
遲
誤
。
懇
親
費
亦
宜
早
日
繳

W
直
寄
交
大
會
籌
辦
處
以
利
進
行
是
要
。 

大
中
華
民
國
 

ilr 
二
年

l
v
!
i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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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-
v
a
c
f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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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i
l
n
A
Y
l
l
l
l
I
l

吉
月
卄
四

豆
卻
坦
止4
总
层
第
一
 
集
出
册 
本
集
爲 著
名
裸
体
園
第
一 
次
賽 

冃Ê
l  

ve
纵
毎
集
三
元
 
美
大
會
之
秘
密
選
影

也

。
請
 

絲

。

雲
高
華
片
打 
盥
資
一 

nr黄
齊
堂
醫
生
麻
同
臣
善
 

餘
九
十
二
號 
嘲
番
7

傲
一̂

学
目
4

木
亨
E

电

-►
-

V

關
心
抗
建
的
僑
胞
不
可
不
讀
■
世
界
名
流
學
者
言

-1

4

丄
口

精
華
的
總
滙
■
揭
發
侵
畧
罪
惡
■
鼓
舞
戰
鬥
精
神

亞
運
夭
路
一
百
二

—
四

號

。
碧
土
密
鐸
 

殯
儀
店
•
現
聞
致
公
總
分
*

對
麥
堂
長
 

之
逝
世
。
已
下
半
旗
誌
哀
。
幷
广
日
昨
 

議
决
組
織
麥
公
堂
長
喪
事
籌
卷
處
•
舉
 

行
公
停
， 
選
定
各
部
職
員
。
各
 

P]
其
责
 

。
并
 

VL
鶏
，八
月
广
口
日
(
星
期
六
)
下
 

午
三
時
在
致
八
厶
總
分
中
這

<?".• 
舉
行
公
 ̂
 

後
•
卽
扶
植
歸
土
。
所
有
随
行
素
取
齊
 

/

]"- 
李
十
弼
街
致
公
堂
 
褸

前
. 
出
殖
路
 

秆

：
田
致
公
畳
，把
直
上
轉
人
丹
打
街
西
 

。
再
向
大
學
街
卜
一
遅
公
 ̂
 
轉
出
央
街
 

入
績
用

Z:
。

⑥

台
山
總
會
館
滙
史
款
也
訊
 

域
埠
訊
。
本
埠
台
山
寧
陽
總
會
館
・
於
 

七
月
什
六
H
與
雲
用
分
會
館
代
表
聯
席
 

會

議
•
及
聯
同
往
銀
行
將
去
年
籌
得
之
 

米
荒
賑
濟
卧
、坎
金
一
萬
匕
r

一
门
一r
 

七
无
零
u
「

。
掃
數
電
滙
。
由
台
山
總
 

會
館
補
次
幣
六
H
零
一
元
五
毫
六
仙
。 

凑
合
雁
國
幣
三
十
萬
元
。
每
百
五
九
算
 

連
电
滙
費
伸
坎
金
一
萬
七
千
七
百
一
|
 

一
八
元
六
毫
正
。
直
接
滙
囘
台
山
縣
振
濟
 

一
會
及
台
山
七
法
團
收
。
指
明
骸
款
專
爲
 

一
賑
濟
。
不
能
移
作
別
用
•
同
時
聲
明
無
 

論
邑
内
遠
近
；

實
行
向
各
區
鄕
鎭
施
賑
 

一
。
俾
邑
民
普
遍
受
惠
，
經
誌
前
報
■
昨
 

- 
台
山
總
會
館
依
照
初
時
决
議
案
。
將
熱
 

一 
心
捐
國
幣
五

<：：

元
及
 
一 
千
一
兀
之
善
長
仁
 

一
翁
姓
名
里
居
。
或
商
強
與
埠
名
。
人
名
 

一 
單
V 
紙

。
隨
由
寄
回
台
山
振
清
會
。
請
 

一 
核
會
轉
呈
台
山
若
政
府
。
依
鼓
人
名
單
 

一 
分
別
給
獎
。
以
資
鼓
励
6
。

域
始
，賣
菜
同
業
瞥
賑
續
詰
 

域
埠
訊
。
叶
間

./.;::
茶
同
治
公
會
。
發
動

籌
款
勞
軍
濟
雖
•
各
情
已
迭
誌
前
報
 

茲
杳
績
篇
名
譽
.票
齐
•
出
金
滿
卄
元

。。

;
英
肯
给
：

吴
祥
順
• 
毎
打
五
元
■

林
盤 

.一 中
。
洪
信
邦
。
余
敏
惠
。
毎
拾
兀
，
祥
 

一
和
•
黄
安
，
到
敦
培
夫
人
。
馮

榮

。
黃

會

鈞

。
蔣
嘉
蔭
。
蔣
安
介
• 
黃
攸

一
一
周
寶
勳
•
劉
松
柏
■
終

晓
•
雷
   

Yf
桂
 

一
一
黃
汝
剛
■
梁
素
一
。
李

就

。
關
遠
廣

・。。

劉
修
學
・
關
邦
裕
。
梁
惠
和
。
个
H

J« 

■
黃
漢
洲
•
李

培

。
何
木
。
李
股
賀
。 

周
珠
炯
。
馬
源
華
。
連
椎
山
。
梁
門
兆
 

■
方
心
•
即
汗
"

女
，1
。
个

-N--
凌
•.
土 

昌

北
• 
劉
廣
口
"
黄
切
中
。
乩

商

。
湯
 

覺

。
毎
五
元
。

。
上
八
件
型
新
不
良
宣

;1'|' 
息
 

何
東
狂
：：：：
我

。
據
乎
在
】
料
百
坤
主
H
 

哇
廉
 
美
氏
门
佈
 

柴
个
缺
乏
情
形
：

— 

分

L;.:
lli
。
足
艮
楚
一
什
築
析
々
.
■

。 

現
有
，,

代
」，<

j':
不
小
 
.•

■,
:''■-*
、■'
储
4
何
 

埋
方
。
未
設
法
應
一
，

--;-
汴
詠
2
右

。 

.  ̂

誠
仃
p
地
方
:

居

?'."
:
:
?
"
一、

:-.
;-).小
行
.

游
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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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酱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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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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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

C

宜
 

絲

-

已
開
赴
遠
東
履
新
。
聞
姫
氏
未
有
家
室
 

。
其
父
母
則
在
妻
高
華
埠
居
住
云
・ 

等
英
首
相
昨
乂
安
抵
加
拿
大
 

古
壁
埠
拾
日
電
。
據
加
首
相
誉
懇
士
頃
 

氏
豬
出
吿
东
。
英
相
比
卓
爾
。
偕
夫
1
、 

與
其
女
公
子
，
協
同
英
國
海
陣
寧
軍
主
 

要

人

。
已
先
抵
加
拿
丿
、
。
由
出
氏
親
自
 

二
过
。
行
備
與
美
總
統
羅
新
福
暨
美
國
 

海
陣
々
」軍
主
宴
人
・
開
重
要
會
議
。
自
 

開
戰
以
來
。
以
此
囘
爲
邸
氏
到
加
拿
大
 

之
第
二
次
。
與
羅
總
統
開
載
事
會
議
之
 

第
六
次
•  

/:•

◎

華
人
英
主
犯

;.;.
金
削
枝
罰
 

片
而
佐
治
埠
1
H
電

。
此
間
華
人
業
主
 

李
耀
國
(
譯

营
)

。
在
第
三
街
西
某
屋
 

之
房
間
所
收
租
金
超
過
租
金
委
員
會
之
 
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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